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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8,200,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月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金证股份” ）于2017年8月24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505），公司向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合计18,200,984股。

上述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1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12个月，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2019年

1月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1月7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不存在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认购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的股

份。5位股东承诺股份的限售期为发行结束之日起的12个月，即2018年1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

限售期内，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上述承诺。除此承诺外，上述

股东未就此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做出其他承诺， 不存在因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新增股份

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1）金证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3）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

格履行相关承诺；（4）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金证股份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金证股份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8,200,98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1月7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324,666 0.74% 6,324,666 0

2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3,513,703 0.41% 3,513,703 0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08,222 0.25% 2,108,222 0

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10,964 0.33% 2,810,964 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43,429 0.40% 3,443,429 0

合计 18,200,984 2.13% 18,200,984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3,513,703 -3,513,703 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其他 14,687,281 -14,687,281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200,984 -18,200,984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835,009,500 18,200,984 853,210,48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35,009,500 18,200,984 853,210,484

股份总额 853,210,484 0 853,210,484

八、上网公告附件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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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9月4日至2018年12月27日，累

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102,460,362.34元（未经审计）。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补助名目 补助金额 发放时间 类别

1 风洞锦标赛补助经费 500,000 2018/9/4 与收益相关

2 税收返还 971,100 2018/9/13 与收益相关

3 "小升规"企业奖励资金 300,000 2018/9/17 与收益相关

4 2018年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第三批） 300,000 2018/9/30 与收益相关

5 收2018年上半年运费补贴 1,124,100 2018/9/30 与收益相关

6 2018年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500,000 2018/10/18 与收益相关

7 2018年企业研发投入 400,000 2018/10/24 与收益相关

8 信息服务专项补助资金 700,000 2018/11/13 与收益相关

9 2018年节能专项资金 1,500,000 2018/11/14 与收益相关

10 小额贸易专项资金 350,000 2018/11/21 与收益相关

11 2018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 1,760,000 2018/11/28 与收益相关

12 4A景区设施补助 466,813 2018/12/3 与收益相关

13 处僵企业补助资金 58,960,000 2018/12/14 与收益相关

14 特困企业补助资金 32,031,003 2018/12/27 与收益相关

15 单笔30万元以下政府补助汇总（共34笔） 2,597,346.34 2018/9/4-2018.12.27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02,460,362.34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以上各项补助均已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

述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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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18年11月8日、11月27日召

开的第九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利用最高不超过94,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该额度可以滚动

使用）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本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2018年6月28日、9月27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签订理财产品认购协议，公司

以闲置募集资金合计36,000万元认购前述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详细情况公司于2018年6月29

日、9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以公告形式（2018-042号、2018-053号公告）进行了披露。目前，前述理财产品已于2018年

12月26日到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降低财务成本，近日，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33,000万元分别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保

本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一）认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

2018年12月26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合同》，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23,000万元认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保收益型

3.产品期限：35天

4.起息日：2018年12月26日

5.到期日：2019年1月30日

6.预期收益率：3.95%（年化）

7.投资总额：23,000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9.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于银行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存

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同时银行通过主动性管理和运用结构简单、风险较低的相关金融工具来提高

该产品的收益率。

10.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兑付日为产品到期日当天或在乙方行使提前终止权时的提前终止日当

天，如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为非工作日，则兑付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23,000万元购买浦发银行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5%。

（二）认购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银

行理财产品

2018年12月27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合同》，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认购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的“广发银

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产品期限：32天

4.起息日：2018年12月27日

5.到期日：2019年1月28日

6.投资总额：10,000万元

7.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8.投资范围：本结构性存款所募集的资金本金部分纳入广发银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投资于货币

市场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拆借、回购等）的比例区间为20%~100%、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国

债，央票，金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中期票据，公司债）等金融资产的比例区间为0%~80%，收益部

分投资于与美元兑港币的汇率水平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 投资者的结构性存款收益取决于美元兑港

币的汇率在观察期内的表现。

9.挂钩标的：结构性存款收益率与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水平挂钩。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是指

2019年01月04日路透页面香港时间上午11：30“HKDFIX” 公布的美元兑港币汇率。如果届时约定的数

据提供商路透资讯（Reuters）页面不能给出适用的价格水平，或者用于价格水平确定的版面或时间发

生变化，广发银行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进行计算。

汇率区间为（7.0000,9.0000），即汇率区间下限为7.0000，汇率区间上限为9.0000。

10.预期收益率：

（1）如果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始终位于汇率区间内（不含边界点），则到期时结构性存款收益

率为3.9%（年化收益率）；

（2）如果美元兑港币的最终汇率始终位于汇率区间外（含边界点），则到期时结构性存款收益率

为2.6%（年化收益率）。

11.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本结构性存款成立且投资者持有该结构性存款直至到期日，则广发银行

在结构性存款到期日向投资者偿付全部人民币本金，并按照规定向投资者支付结构性存款收益。

12.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广发银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98%。

二、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的影响

1.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

安全使用的前提下，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并视公司资金情况决定具体投资期限，合理

进行产品组合，且所投资的产品不进行质押，同时考虑产品赎回的灵活度。因此本次公司以闲置募集

资金33,000万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且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

2.通过适度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过去12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且尚未到期的余额共计101,

000万元 （含本次购买的33,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20.00%，其中，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3.96%；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合计81,000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6.04%。 本次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针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管

理部具体操作。公司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相对较低的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品种，

及时分析和跟踪保本型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

作。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对所有保

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董事会报告。

4.公司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范围及决策审

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有效防范风险。

5.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

益情况。

（二）针对投资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

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2.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3.资金密码和交易密码分人保管，并定期进行修改。

4.负责投资的相关人员离职的，应在第一时间修改资金密码和交易密码。

五、备查文件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18-079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及提示性公告已于2018年12月11日、12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号、2018-077号）。本次股东大会

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亦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下午13: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12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2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总裁吴定刚。

6.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2月11日、12月19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于同日公告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163人，共持有352,079,224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70%，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46人，代表股份333,889,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9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7人，代表股份18,189,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158人，代表股份320,608,476股，占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6%。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31,470,748股，占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2%。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了议

案1、2。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9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

该事项回避表决。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61,18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351%，反对17,

93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649%，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7,520,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6.2348%，反对17,93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3.7652%，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6,789,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026%；反对17,93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7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392,9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

该事项回避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62,918,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295%，反对16,

05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957%，弃权1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9,256,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8.5358%，反对16,05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1.2809%，弃

权1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833%。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8,525,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8.3260%；反对16,05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4889%；弃权

1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851%。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392,9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

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62,912,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218%，反对16,

098,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485%，弃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9,250,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8.5277%，反对16,098,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1.3363%，弃

权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1360%。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8,519,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8.3178%；反对16,098,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5449%；弃权

1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373%。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392,9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63,005,6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392%，反对16,

032,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55%，弃权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9,343,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78.6508%，反对16,032,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21.2492%，弃

权7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0.0999%。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8,612,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78.4421%；反对16,032,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1.4569%；弃权75,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A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009%。

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392,9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的B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指派胡国杰律师、郑朔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121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7日14: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MSD-B1

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490,166,2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21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489,579,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3.17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人， 代表股份586,31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7%。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环保投资建设遵义市东部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0,100,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6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修订〈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9,697,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4%；反对468,

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17,1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9313%；反对468,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6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经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赵力峰、贺维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122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上海房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经审议，同意公司于天津市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 ）挂牌出售位于

上海东大名路888弄16号302室（888弄11-17号底层车库22）的房产（以下简称“上海房产” ），详见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置上海房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62）。

近日，产权交易中心通知公司该房产已被摘牌，成交价格为1,970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为自然

人，经查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已签署《资产交易合同》并收到转让款，目前双方在办理产权过户手

续。经初步测算，交易完成扣除税费后将使本期净利润增加约1,600万元，最终结果以2018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124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期限延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控股” ）将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质押期限进行延长的通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情况

泰达控股于2018年4月将其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共计240,000,000股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披露的《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31）。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期限延长情况

2018年12月27日，公司收到泰达控股的通知，获悉泰达控股将上述股权质押期限延长至2019年4

月7日。延长后，被质押的股份数不变，仍为240,000,000股。泰达控股未就质押期限延长事项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重新办理手续。

截至披露日，泰达控股持有公司股份486,580,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98%，其中已质押股份

240,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9.32%，占公司总股本的16.26%。

泰达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具有良好的抗风险能力。未来还款来源主

要为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和其他收入等，如出现质押风险，泰达控股将采取追加保证金或提前偿还

等值贷款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根据股份质押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36� � �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9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傅利泉先生的通知，获悉傅利泉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傅利泉 是 1400万股 2018-12-25 2019-12-2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26% 融资

合 计 1400万股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利泉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1,112,981,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13%，其中

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130,9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7%。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36� � �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0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被动稀释、股份减少，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傅利泉、陈爱玲及一致行动人来利金、陈建峰出具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具体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披露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傅利泉、陈爱玲、来利金、陈建峰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31,

740,801股，占当时股本总数的比例为45.42%。经过被动稀释、增减持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利泉、

陈爱玲、来利金、陈建峰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188,446,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65%，具体变动情况如

下：

1、公司于2014年12月完成327,500股激励股份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1,170,598,250股变更为1,

170,270,750股。傅利泉、陈爱玲、来利金、陈建峰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变，持股比例变为45.44%。

2、2015年5月，傅利泉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16,908,200股，减持后，傅利泉持有的公司股份

降至475,651,800股；陈建峰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000股，减持后，陈建峰持有的公

司股份降至1,091,500股；陈爱玲、来利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4,792,601

股，占当时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43.99%。

3、公司于2015年8月完成9,933,493股激励股份的回购注销(含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第一期待

解锁部分)，公司总股本由1,170,270,750股变更为1,160,337,257股。傅利泉、陈爱玲持有的股份总数不

变，来利金、陈建峰合计持有的股份总数变至1,080,940股，四人合计持股比例变为44.36%。

4、公司于2015年12月完成437,755股激励股份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1,160,337,257股变更为1,

159,899,502股。傅利泉、陈爱玲、来利金、陈建峰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变，持股比例变为44.62%。

5、2015年8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傅利泉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811,496股，增持

后，傅利泉持有的公司股份增至478,463,296股；陈爱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700股，增持

后，陈爱玲持有的公司股份增至38,006,601股；来利金、陈建峰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四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517,550,837股，占公司股本1,159,899,502股的比例为44.62%。

6、公司于2016年4月27日实施了每10股送红股8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

股转增7股的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总股本由1,159,899,502股变更为2,899,748,755股，导致傅利

泉持有的公司股份增至1,196,158,240股，陈爱玲持有的公司股份增至95,016,502股，来利金持有的公

司股份增至65,100股，陈建峰持有的公司股份增至2,637,250股，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93,877,092

股，占当时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不变。

7、公司于2016年9月完成337,350股激励股份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2,899,748,755股变更为2,

899,411,405股。傅利泉、陈爱玲、来利金、陈建峰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变，持股比例变为44.63%。

8、公司于2017年9月完成655,275股激励股份的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由2,899,411,405股变更为2,

898,756,130股。傅利泉、陈爱玲、来利金、陈建峰持有的股份总数不变，持股比例变为41.56%。

9、2017年1月至11月期间，傅利泉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3,542,260股，减持

后，傅利泉持有的公司股份降至1,122,615,980股；陈爱玲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23,753,689股，减

持后，陈爱玲持有的公司股份降至71,262,813股；来利金、陈建峰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四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196,581,14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2,898,756,130股的比例为41.28%。

10、由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完成并于2018年11月30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2,

898,756,130股增至2,997,621,930股， 导致傅利泉持有的1,121,181,880股占公司股票总额的比例降至

37.40%；陈爱玲持有的71,262,81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降至2.38%，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比例降至39.78%。来利金、陈建峰为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分别增至105,100

股、4,096,25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分别增至0.0035%、0.1366%；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96,646,

04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39.92%。

11、2018年5月-12月期间，傅利泉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634,100股，减持

后，傅利泉持有的公司股份降至1,112,981,880股；陈爱玲持有公司股份71,262,813股，来利金持有公司

股份105,100股，陈建峰金持有公司股份4,096,250股，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88,446,043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比例为39.6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傅利泉先生、陈爱玲女士。

2、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锁定承诺

傅利泉及陈爱玲夫妇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50%。本次股份变动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4、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四位一致行动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备查文件

1、《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36� � �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8-091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陈爱玲女士。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

4、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9号本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下午2:30。

6、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6日一12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下午3:00至2018年12月27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276,211,6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5741％。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92,444,6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7797％；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83,766,9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944％。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6人，代表股份83,766,9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94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276,20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83,762,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7％；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1,276,207,2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 同意83,762,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7％；反对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A股代码：601166� � � � A股简称：兴业银行 编号：临2018-040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 � �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64号），就公司非公开发行境内

优先股事项批复如下：

一、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亿股优先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本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相

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境内优先股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微

电话：0591-87824863

邮箱：irm@cib.com.cn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计刚、吴广斌

电话：020-87555888

邮箱：jg@gf.com.cn、wgb@� gf.com.cn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俊、余小群

电话：0591-38507876

邮箱：zhangjunth@xyzq.com.cn、yuxq@xyzq.com.cn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2018年 12 月 28日 星期五

B6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